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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2 年广州市天河区残疾人联合会
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广州市残疾预防行动方案》（穗府办

[2017]41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区社区精神康复服务

工作，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精神康复服务体系。社区精神康

复综合服务中心是指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，由

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，为辖区内有精神康复需求的对

象提供康复训练、心理疏导、事前预防、危机介入、实时支

援、个案跟进等专业社工服务，从个人、家庭、社区三个层

面介入，坚持“加强经济保障、立足个人发展、促进家庭和

谐、推动社区社区共融”的服务理念，保障精神障碍者生存、

参与和发展权利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平台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根据《市残联、市民政局、市财局关于印发〈广州市社

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穗残联

[2013]20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州市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精神障

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穗民[2022]1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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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、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

市民政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合

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[2020]1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为不断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需求，更加完

善地构建我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和保障体系，项目有序实施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接受中心服务的固定对象为 400 人；服务工时不少于

22834.5 小时；服务对象年更新率不低于 10%，即年度新增

的服务对象人数占上一年总服务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10%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情况分析

本项目是通过“政府出资购买、社会组织承办、全程跟

踪评估”的方式运营，经费由市区按 4:6两级财政共同承担，

纳入市区年度财政预算安排。

二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全年预算数为 345.6 万元，执行数为 190.08 万元，完

成预算的 55%。按照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的评价指标，

2022 年“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经费”项目绩效自评结

果为 95.5 分，总体完成状况良好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我会于2021年年底通过公开方式进行招标，由广州市启

维心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标，承接运营本项目。由广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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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化区穗园康复服务中心作为第三方监督运行。因疫情原因

，对落实项目合同中规定的服务要求带来了很多困难。但在

市残联的指导下，我会积极与运营方协调，采取了多上门、

多线上服务等措施，最终实现全年度绩效目标：

（一）接受中心服务的固定对象403人，达到预期服务

400人的目标。

（二）实际完成服务工时25650.7小时，预期目标22834.5

小时，超过预期目标工时2816.2小时，根据第三方机构评估

，已经按合同完成所有服务。

（三）2022年比2021年新增替换的服务对象12人，服务

对象年更新率为12%。新增的服务对象人数占上一年总服务

人数的比例不低于10%，达到项目要求。

（四）服务满意度达到目标。根据第三方末期评估调查

，固定服务对象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满意为96.83%，对服

务效果满意度为88.89%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存在的问题：按照市残联的政策文件的要求，我会与项

目承接方签订合同，项目资金需在当年分三批支付，但目前

仅第一批资金到位，其余服务费受疫情影响及政策因素逾期

未付，导致项目运营需机构垫支，影响了服务工作的开展。

改进措施：保障服务资金及时到位，使项目运行顺利开

展，更好地为精神障碍患者服务。加强项目宣传，扩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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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影响力、吸引社会精神障碍患者的关注，从而保障项目

持续的社会影响力。


